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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对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问询函的回复 

信会师函字[2019]第 ZB069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管理部：  

根据贵部出具的《关于对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业板

问询函【2019】第 18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我们作了认真核查，

现就问询函中提及的问题回复如下： 

关于问询函“你公司年报披露，2018 年第四季度收入为-5.39 亿元，我部在年

报问询函中要求对此做出说明。你公司在回函中表示其原因包括部分业务的收入

确认政策由总额法改为净额法产生的影响，请你公司结合回函内容就相关情况做

出进一步说明：1.说明涉及业务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销售内容、销售模式、

客户与供应商信息、起始时点和持续期间，以及报告期内各季度的销售规模。2.

说明你公司在季报、半年报中对相关业务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的原因，年审时会

计师提出改为按净额法确认的原因，以及按总额法和净额法确认收入的分季度差

异金额。3.说明你公司在第四季度冲减前期按总额法确认的收入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是否属于会计差错更正，是否需要修正前期财务报表数据。 

请会计师就公司于第四季度冲减前期已确认收入会计处理的合规性，以及是

否需要修正前期财务报表数据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对部分业务的收入确认由总额法改为净额法，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获

取的主要审计证据： 

1、了解部分业务所涉客户和供应商的基本信息，了解业务开展模式及相关的

销售政策、收付款政策等； 

2、检查合同、发票、结算单等相关单据； 

3、对报告期对客户的销售金额和对供应商的采购金额进行了函证及替代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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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获取询证函； 

4、对客户、供应商进行关联方关系排查。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第三十四条“企

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 来判断其从事交

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

的，该企业为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否则，该企

业为代理人，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额确认收入，该金额应

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扣除应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或者按照

既定的佣金金额或比例等确定”，我们认为飞利信对流转的商品的控制力较弱，

对该类商品不具有实质控制权；飞利信对交易的商品的价格的议价能力有限，故

此类业务毛利较低，远低于主营业务的毛利率水平，不符合主营业务的毛利率特

征，从此类业务上述特征看飞利信更符合代理人的角色，用净额法核算营业收入

更能反映此类业务的实际情况。 

基于以上理由，会计师建议飞利信按净额法核算此类业务并确认营业收入。

出于谨慎性考虑，飞利信采纳了会计师的建议，在四季度将此类业务由总额法核

算调整为按净额法核算。 

二、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飞利信此类业务的收入核算由总额法调整为净额法更能反

映飞利信的实际经营情况，相关会计处理符合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不属于会计差错更正，飞利信在年度报告已经披露相关信息，年度报告

已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通过，飞利信在 2018 年度业绩快报、年报问询函中对

总额法调整为按净额法确认营业收入的相关信息已经多次披露，且属于一个会计

年度，也并不影响财务报表的利润指标，没有必要调整 2018 年半年度和第三季度

财务报表数据，可以不调整 2018 年半年度和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数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 


